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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國昌：（14 時 53 分）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之前我講過一個

不肖的廠商賣了很多偽標，共同供應契約限制是臺灣製，結果是從中國那邊來的假

產品，我親自從成功嶺查到學校，包括臺北市南門國中和師大，我全部都去查了，

結果都是假的。接下來，我開記者會，很清楚的把全國各中小學，哪裡還受害的情

況提供給教育部，請教育部徹查，請問，現在清查的結果如何？進度怎麼樣？ 

 

主席：請教育部劉次長說明。 

 

劉次長孟奇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容我請資科司韓高級規劃師向你說明。 

 

主席：請教育部資科司韓高級規劃師說明。 

 

韓高級規劃師善民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委員曾經提到過兩個縣市，一個是臺中，一

個是新北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不是，現在請你看一下螢幕上面。這個是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裡面

的資料，我講過了，跟成功嶺買的、跟南門國中買的、跟師大買的都是同一批。按

照共同供應契約裡面規定，全部都要臺灣製，結果都是中國製的東西，還有偽標。

我開記者會的時候，我都很清楚的，我知道清查要時間，所以我給你們時間，讓你

們下去查，現在我要的是，查完了沒有？ 

 

韓高級規劃師善民：我們針對之前您最早提到的新北跟臺中市，我們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對不起，請你針對問題回答，就這個部分，你們查完了沒有？ 

 

韓高級規劃師善民：我們還在查當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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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國昌：還需要多久？我已經等很久了，到底還需要多久？ 

 

韓高級規劃師善民：是不是至少給我們兩個禮拜的時間？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兩個禮拜之內請將清查的結果書面回覆。上禮拜本席曾召開記者會，

釋字第 784 號解釋是關於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，一個國中生遭受不合理的規則對

待，結果他打完行政訴訟之後聲請大法官解釋，我想次長應該也很清楚，從大學時

期臺大自由之愛開始，我們一路都主張要廢除特別權利義務關係，這個學生幫我們

爭取到這項權利，我們當年在大學時期沒有辦法推動完成的改陏，結果這個學生跟

他的爸爸幫我們做到這件事，但現在可惡的事情是什麼？可惡的事情有兩個層面：

第一個層面是這個學生聲請釋憲贏了，後來的規則也承認生病超過的部分分數要打

折這件事情並不合理，不過就個案救濟而言，雖然他幫所有學生將不合理的特別權

利義務關係改變了制度，但是現在學校卻撒手不管。這個學生現在已經在大學就讀

法律系，那天開記者會的時候，我也請了教育部的代表來，其實當事人要的只有一

個，也就是法治國的原則─公平正義什麼時候要還給他？我當天就請教育部的人去

處理，請問處理的結果如何？我現在就講第一個具體的問題：培英國中願不願意把

公道還給他，他要一張正確的成績單，那個成績對他個人來講，現在已經沒有意義

了，他在大學念法律系，成績非常優異，而他讓我感動的是什麼？他讓我感動的是

雖然現在這個分數跟他沒有任何關係，但他想要知道臺灣還是不是一個法治國、要

不要公平正義？培英國中願不願意更正成績，把公道還給他？願意還是不願意？ 

 

主席：請教育部國教署韓組長說明。 

 

韓組長春樹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們會要求。 

 

劉次長孟奇：我們立刻回去要求，他們現在已經召開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上次開記者會時就已經要求你們去做了，你們到今天都還沒有做

嗎？ 

 

劉次長孟奇：我回去馬上查現在的情況。 

 



黃委員國昌：可以嗎？ 

 

劉次長孟奇：是的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其次，其他縣市還存在這種不合理的規定，麻煩次長回去一併瞭解，

譬如臺南市現在還有這種打折的規定，我希望全國的縣市都能將這些不合理的規定

全部改掉，教育部下去要求可不可以？ 

 

劉次長孟奇：我們會在兩個禮拜之內給委員一個報告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好的，謝謝。第三件事情可能和經費稽核也有關係，為了要保留那個

老師的面子，他的名字我就不講了，但是我收到大學教授的投訴，大家都很火大，

說他們的學校裡面有兼行政職的主管出國時不按照規定報支。按照相關規定，如果

在國外接受落地接待的話，日支費不能報支超過 10%，次長從學界出來，你應該

很清楚，我自己以前在大學和中研院也都待過，這真的沒有道理，既然對方已經負

責接待、提供食宿，為什麼在國內還要報支百分之百的日支費？這就是在汙納稅人

的錢，我必須不客氣的這樣講。這項規定明明就很清楚，這個老師一天到晚往中國

跑，在那邊接受落地招待，結果全部都是報支全額日支費，而且好幾年來都是如

此。當然這是個別老師的問題，其實並不值得在國會裡面提出質詢，但我為什麼要

特別把這個問題拿出來問？因為這真的太離譜了！人家蒐證蒐得這麼完整，有人問

他去中國做什麼？結果他大喇喇的說他是陪太座回甘肅過年，陪太座回甘肅過年回

來之後，竟然可以在臺灣報支日支費八萬多元，把臺灣納稅人當笨蛋！不過我最火

的是什麼？當初老師來找我投訴時，我告訴他這種事情不要在國會殿堂質詢，我請

他去跟學校反映有這麼離譜的事情。那個老師接受了我的建議，他跟系主任一起去

找那所國立大學的主秘和政風單位提出檢舉，結果檢舉了半天卻石沈大海、音訊全

無，那個老師完全沒辦法接受，彷彿我當初給他的建議是一個很蠢的建議，也就是

我跟他說：「這種事情去跟你們學校反映就好，讓你們學校自己去查。」於是他跟

系主任一起去向主秘和政風單位提出檢舉，結果講完之後卻沒有任何回應，而且那

個人還繼續升官。次長，請你答應我這件事情由教育部下去調查可以嗎？ 

 

劉次長孟奇：教育部政風處會下去調查。 

 



黃委員國昌：請教育部政風處下去調查兩件事：第一、人家蒐證得這麼完整，我相

信絕對是真的。第二、請問這所大學當初在做什麼？包庇成這個樣子，真的太離譜

了！請教育部責成那所大學的校長，要給大家一個交代，可以吃案吃成這個樣子

嗎？次長，應該沒有問題吧！ 

 

劉次長孟奇：政風處會下去調查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好的，謝謝。 


